
構擴利福障殘間民為

生催班育教殊特說附

趙幼勤

-國.. 

仁3

在
我
國
，
教
育
及
殘
障
福
利
工

作
，
各
有
教
育
及
社
政
主
管
機
構
負

責
規
劃
與
質
施
，
若
談
到
需
要
教
育

及
社
政
單
位
共
同
策
劃
執
行
的
事
項

，
難
免
在
協
調
、
溝
通
上
較
為
耗
時

費
力
。
鼓
勵
民
間
殘
障
福
利
機
構
附

設
特
殊
教
育
班
，
正
是
如
此
。

或
有
人
要
間
，
慨
然
制
度
如
此

，
溝
通
又
費
時
，
為
什
麼
一
定
要
探

用
這
種
合
作
方
式
呢
?
本
文
之
目
的

，
在
藉
由
國
內
外
實
例
之
比
較
、
說

明
，
印
證
合
作
之
迫
切
需
要
及
重
要

性
，
期
對
民
間
殘
障
福
利
機
構
普
設

特
殊
教
育
班
之
實
現
，
有
所
助
益
。

二
、
別
人
是
怎
麼

傲
的
?

甘
美
國

•• 
根
攘
美
國
聯
邦
政
府
教
育
部
一

九
八
五
年
對
國
會
之
報
告
，
美
國
一

九
八
二
l

一
九
八
三
學
年
度
三
至
二

十
一
歲
殘
障
學
童
教
育
安
置
比
例
如

下.. 

L
大
部
分
時
間
在
一
般
學
校
之
普
通
班
就
讀
;
另
個
個
別
需
要
安
排
資
源
教
室
個
別

輔
導
者
居
首
，
佔
六
七
﹒
五
五
%
。

且
在
一
般
學
梭
附
設
特
殊
教
育
班
就
讀
者
居
次
，
佔
二
五
﹒
四
九
%
。

n趴
在
集
中
收
容
的
特
殊
學
校
就
讀
者
佔
五
﹒
八
七
%
。

也
教
育
單
位
無
法
提
供
適
當
教
育
安
置
或
需
要
就
醫
等
特
殊
原
因
，
在
收
容
機
構
、

醫
院
接
受
特
殊
教
育
，
或
由
特
殊
教
育
教
師
至
家
庭
訪
腕
教
學
者
佔
一

-
O
九
%
。

由
此
可
見
，
九
八
﹒
九
-
M
W的
殘
障
見
童
及
青
少
年
是
在
教
育
體
制
下
接
受
特
殊
教

育
，
不
論
其
障
礙
程
度
如
何
。
那
麼
，
中
、
重
度
，
甚
至
極
重
度
的
殘
障
兒
童
及
青
少
年

，
真
能
道
路
一
般
學
梭
璟
境
嗎
?
且
讓
我
們
瞭
解
一
下
實
際
情
況
:

例
1.. 

德
州
奧
斯
汀
獨
立
學
區
卡
西
斯
小
學

•• 

ω
該
校
捏
供

一
般
兒
童
幼
稚
園
至
三
年
級
教
育
以
及
三
至
五
歲
智
能
不
足
、
語

言
障
礙
、
學
習
障
礙
、
情
緒
障
礙
及
身
體
病
弱
見
童
特
殊
教
育
。
特
殊
教
育

與
一
般
教
育
各
自
成
區
，
互
不
交
流
，
經
費
亦
獨
立
運
用
。

盼
特
殊
教
育
經
費
:
學
生
免
費
，
由
學
區
(
相
當
於
我
國
之
縣
市
政
府
教
育
局

)
補
助
。

ω
招
故
人
數.. 

一
六
五
名
。

ω
實
施
方
式
:
按
學
生
發
展
情
形
分
四
級
成
班
，
包
括
小
班
、
中
班
、
大
班
及

發
展
性
遲
緩
班
、
智
能
不
足
班
、
聾
童
班
等
。

胡
編
制
﹒
.

@
語
言
治
療
師
，
每
四
班
一
名
。

@
職
能
訓
練
師
:
每
四
班
一
名
。

@
教
育
診
斷
師•. 
每
六
班
一
名
。

@
家
庭
諮
商
員.. 

一
名
。

@
機
能
復
健
師.• 

一
名
。

@
護
士
:
一
名.. 

@
教
師
:
每
班
一
名
。

@
助
理.. 

每
班
兩
名
(
一
為
全
日
制
助
理
，
一
為
半
日
制
助
理
)
。

@
自
聯
邦
政
府
經
費
補
助
的
退
休
老
人
義
工
數
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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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教
學
時
敏
，
每
天
五
小
時
。

例
2
.• 

穗
州
羅
斯
代
爾
兒
童
發
展
中
心.• 

ω
該
中
心
原
為
一
所
小
學
，
因
就
學
人
敏
銳
誠
，
改
為
特
殊
教
育
學
校
，
但
不

稱
「
學
校
」
。
招
收
三
至
二
十
一
載
重
度
、
極
重
度
及
多
重
障
礙
學
生
。

的
經
費.• 

學
生
兔
費
，
由
學
區
補
助
，
平
均
每
名
學
生
每
年
花
費
美
金
一
萬
八

千
元
，
其
中
尚
不
包
括
教
師
、
職
員
人
事
費
及
交
通
費
。

ω
招
收
人
數.. 

一
六
0
名
。

ω
實
施
方
式
•• 

按
學
生
程
度
分
輕
度
智
能
不
足
班
、
中
度
智
能
不
足
班
、
重
度

智
能
不
足
班
、
行
為
異
常
班
、
極
重
度
及
多
重
障
礙
班
、
肢
障
班
、
高
語
文

能
力
班
及
職
前
訓
練
班
。
學
生
過
學
，
夜
間
則
回
家
或
收
容
機
構
住
宿
。

胡
編
制.. 

@
職
能
訓
棘
師.. 

二
名
。

@
機
能
復
健
師•• 

一
名
。

@
教
師
:
每
班
一
名
。

@
助
理
:
每
班
二
名
。

@
巡
迴
語
言
治
療
師•• 

一
名
。

例
3
.. 

德
州
查
威
斯
州
立
學
校•• 

ω
該
校
歸
屬
於
州
政
府
心
理
衛
生
與
智
能
不
足
聽
(
吋
O
M
E

巳
名
R
H
g
m
E

。
同
足
而
早
已
同

g
z
伊
拉
且
已
Z
S
E

戶
戶
Z
R
E

泣
。
口
)
，
雖
稱
「
學
校

」
卻
為
德
州
十
三
所
州
立
智
能
不
足
故
容
機
構
之
一
，
負
責
收
容
德
州
中
部

地
區
智
能
不
足
者
，
面
積
在
五
百
英
故
以
上
，
自
成
一
小
型
社
區
。

ω
經
費.• 

自
聯
邦
政
府
、
州
政
府
補
助
，
亦
接
受
私
人
捐
款
。

制
人
數.. 

全
部
收
容
人
數
在
九
百
名
以
上
，
年
齡
自
八
至
八
十
八
歲
，
其
中
學

齡
見
童
僅
六
十
名
。

ω
質
施
方
式
﹒
﹒
特
殊
教
育
之
實
施
包
括
:

@
成
人
特
殊
教
育•• 

敬
拼
閩
、
辦
色
，
三
十
分
鐘
一
節
，
分
組
輪
流
上
課
。

@
學
齡
見
童
特
殊
教
育
。

M
W編
制
.. 

@
多
重
障
礙
區
.• 

學
生
十
五
名
，
教
師
三
名
，
助
理
一
名
。

@
庇
護
工
廠•• 

特
殊
教
育
教
師
一
名
、
職
業
教
育
教
師
二
名
負
責
。
教
師
負

責
接
洽
工
作
機
會
，
收
支
問
題
則
由
會
計
人
員
監
督
處
理
。

@
特
殊
教
育
班
:
學
生
十
一
名
，
教
師
三
名
，
助
理
二
名
，
教
語
文
及
基
髓

學
科
;
學
生
每
天
上
一
至
三
小
時
課
。

@
自
足
班
•• 

學
生
五
名
，
教
師
、
助
理
各
一
名
。

川W該
校
學
生
滿
義
務
教
育
年
齡
即
退
出
教
育
安
置
，
不
發
給
任
何
畢
業
或
修
業

證
番
。
因
為
學
生
程
度
低
，
且
錢
乎
終
生
都
不
會
離
開
該
處
，
校
長
以
為
文

憑
並
無
意
義
。

開
由
於
立
法
要
求
教
育
單
位
提
供
最
少
限
制
的
就
學
璟
攬
'
進
入
該
校
接
受
教

育
，
必
讀
經
過
教
育
單
位
同
意
，
以
保
障
學
生
就
學
權
益
。

例
4
.• 

華
盛
頓
州
太
平
洋
路
德
大
學
家
庭
與
兒
童
中
心•• 

的
叫
太
平
洋
路
德
大
學
進
行
社
區
調
查
，
發
現
當
地
社
區
迫
切
需
要
一
個
提
供
家

庭
、
見
童
諮
詢
、
輔
導
的
機
構
，
乃
租
下
一
所
關
閉
的
小
學
校
舍
，
提
供
社

區
服
藹
，
並
讓
學
生
有
實
習
的
機
會
。

盼
經
貨•. 

由
太
平
洋
路
德
大
學
支
應
。

ω
服
務
項
目•• 

@
婚
姻
及
家
庭
諮
商
診
斷.. 
由
心
理
學
系
師
生
負
責
。

@
放
學
後
學
習
活
動
。

@
老
人
研
習
課
程
。

@
親
職
教
育
班•. 

由
心
理
學
系
負
責
。

@
健
康
保
健
服
務
:
由
學
校
保
健
室
負
責
。

@
幼
兒
托
育
中
心
:
招
收
一
至
五
歲
正
常
、
行
為
異
常
與
情
緒
障
礙
見
童
，

混
合
教
學
。
正
常
見
童
來
自
社
區
，
其
餘
由
政
府
有
關
單
位
轉
介
。
課
程

則
由
治
療
師
負
責
設
計
。

@
行
為
異
常
及
情
緒
障
礙
班•• 

十
二
至
十
七
歲
，
具
有
犯
罪
紀
錄
之
學
生
十

一
名
，
由
兩
名
教
師
，
三
名
大
學
實
習
生
負
責
指
導
。

@
編
制•. 

由
該
校
相
關
科
系
學
生
及
教
職
員
提
供
人
力
支
援
，
語
言
治
療
帥

、
機
能
復
健
師
、
職
能
訓
線
師
、
社
會
工
作
員
等
則
由
學
區
負
責
聘
用
，

巡
姐
輔
導
。

例
3
.. 

華
盛
頓
大
學
附
設
教
育
質
驗
中
心•. 

ω
目
的•. 

提
供
社
區
服
務
及
學
生
實
習
機
會
、
進
行
研
究
。

的
經
費•• 

@
聯
邦
政
府
、
州
政
府
補
助
費
。

- 41 一



@
華
盛
頓
大
學
配
合
經
費
。

@
學
區
轉
送
學
生
，
由
學
區
負
責
經
費
及
交
通
。

ω
學
生
來
諒
.. 

正
常
及
經
度
至
極
重
度
殘
障
學
生
皆
有
，
自•• 

@
學
區
選
送
。

@
醫
療
機
構
轉
介
。

@
學
生
家
長
申
請
。

ω
實
施
方
式
.. 

謀
用
不
同
的
教
學
方
法
進
行
貸
驗
研
究
，
包
括
:

@
幼
兒
班.. 

一
至
三
歲
聽
障
幼
見
。
要
求
家
長
參
與
教
學
。

@
增
進
學
習
幼
兒
班.. 

分
三
至
五
歲
殘
障
幼
見
及
六
至
十
歲
殘
障
見
童
斑
。

@
直
接
教
學
的
兒
班.. 

三
歲
半
至
五
歲
半
智
能
不
足
及
肢
體
殘
障
劫
兒
。

@
學
習
障
礙
班
.• 

七
至
九
歲
學
生
。

@
行
為
異
常
班.. 

七
至
十
三
歲
中
、
重
度
智
能
不
足
、
自
閉
症
或
異
常
行
為

學
生
。

@
畫
皮
、
極
重
度
殘
障
班•. 

八
至
二
十
一
歲
。

@
職
業
訓
練
計
畫
:
巳
自
學
校
畢
業
之
智
能
不
足
成
人
，
於
該
校
的
二
處
餐

聽
進
行
洗
、
收
餐
具
訓
椒
，
並
輔
導
就
業
。

的
開
蝙
制•. 

各
班
均
有
特
殊
教
育
教
師
一
名
，
助
理
一
至
二
名
，
實
習
研
究
生
敏

名
負
責
教
學
，
師
生
比
例
不
超
過
一
比
五
。
另
楓
學
生
需
要
安
排
專
業
人
員

協
助
。

經
自
以
上
五
個
質
例
，
可
以
瞭
解
，
美
國
教
育
體
制
中
的
特
殊
見
章
，
尤
其
是
中
、

重
度
以
及
多
重
障
礙
、
行
為
異
常
的
見
童
及
青
少
年
，
並
不
能
像
輕
度
障
礙
者
回
到
普
通

班
級
學
習
，
絕
大
多
數
仍
以
集
中
的
方
式
進
行
教
學
。
叉
由
於
其
需
求
不
僅
在
教
育
方
面

，
各
種
專
業
人
員
之
套
典
是
十
分
需
要
的
，
他
們
或
為
常
設
人
員
或
由
地
方
教
育
行
政
單

位
聘
請
，
巡
迴
各
校
協
助
治
療
或
復
健
以
及
家
庭
聯
繫
等
工
作
。
且
按
理
想
的
，
莫
過
於
鼓

勵
大
學
院
校
喜
與
，
不
但
教
學
相
長
，
文
能
提
供
社
區
服
蕩
，
在
經
費
開
支
上
，
亦
讓
地

方
教
育
行
政
單
位
省
下
一
筆
可
觀
的
費
用
。
國
內
的
教
育
行
政
單
位
，
不
助
自
間
，
是
否

有
能
力
如
此
推
展
教
育
?
如
果
有
困
難
，
且
讓
我
們
再
來
看
看
委
託
民
間
殘
障
福
利
機
構

的
實
施
情
形.. 

例
1
.• 

德
州
首
府
地
區
伊
斯
特
﹒
斯
爾
復
值
中
心•• 

ω
伊
斯
特
﹒
斯
爾
協
會
乃
一
一
腔
史悠
久
，
全
國
性
的
義
務
人
民
協
會
，
在
全
美

各
地
設
有
分
支
機
構
，
為
殘
障
者
提
供
服
窮
。
該
協
會
並
設
有
基
金
會
，
鼓

勵
相
關
研
究
發
展
工
作
。
德
州
首
府
地
區
伊
斯
特
﹒
斯
爾
復
健
中
心
郎
該
協

會
分
支
機
構
之
一
。

ω
經
費.. 

自
行
募
款
。
地
方
學
區
轉
送
學
生
，
則
由
學
區
按
人
數
補
助
教
育
經

費
，
並
提
供
技
車
接
送
。

ω
實
施
方
式.. 

@
早
期
教
育•. 

零
至
三
歲
幼
兒
，
每
過
上
課
二
至
三
次
，
每
次
三
小
時
。

@
學
齡
階
段
教
育.• 

三
至
二
十
一
歲
，
智
能
不
足
及
重
度
殘
障
學
生
，
全
日

教
學
。

@
部
分
學
生
每
過
來
中
心
二
至
三
次
，
接
受
治
療
復
健
。

ω
騙
制
，
該
中
心
設
有
專
任
職
能
訓
練
、
機
能
復
健
、
語
言
治
療
、
社
會
工
作

人
員
，
並
有
小
見
科
醫
師
蛙
診
，
教
學
方
面
，
每
班
有
教
師
一
名
，
助
理
一

至
二
名
負
責
，
因
係
復
健
機
構
，
放
在
教
學
外
能
兼
顧
治
療
之
需
要
。

H
H日
本
•• 

一位一

例
2
•. 

日
本
東
京
都
香
蘭
拉
麵
店.. 

國
內
對
香
蘭
拉
麵
店
晦
較
為
熟
悉
，
該
麵
店
為
一
華
僑
所
開
設
，
僱
用
一
筆
智

能
不
足
者
負
責
經
營
，
自
己
烹
調
、
清
洗
、
交
易
，
所
質
的
海
麵

、

客
飯
種
類

雖
不
多
，
找
錯
亦
偶
有
算
錯
的
時
候
，
上
門
的
客
人
依
舊
欣
賞
他
們
日
愈
熱
線

的
技
巧
。
筆
者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造
訪
時
，
已
有
第
二
家
分
店
之
開
設
。
其
韻
效

純
屬
一
熱
心
的
外
行
人
願
意
提
供
機
會
而
產
生
，
更
提
醒
我
們
廣
大
民
間
資
源

開
發
之
重
要
性
。

例
3
.. 

日
本
東
京
都
大
田
通
勤
寮.. 

ω
所
謂
「
寮
」
，
有
兩
種
型
態.. 

@
以
三
年
為
限
，
提
供
智
能
不
足
者
學
習
生
活
技
擋
，
道
路
社
會
生
活
的
住

所
，
稱
通
勤
寮
。

@
設
於
社
區
內
，
收
容
十
五
歲
以
上
智
能
不
足
者
之
小
型
收
容
機
構
，
稱
生

活
寮
。

生
活
寮
，
收
容
無
法
自
立
者
;
通
勤
寮
則
提
供
缺
乏
工
作
經
驗
、
社
會
過
路

能
力
之
中
學
特
殊
班
、
養
護
學
校
畢
業
生
短
期
學
習
及
輔
導
，
在
學
校
及
社



會
之
間
，
扮
演
橋
樑
的
角
色
。

助
費
用
.. 

@
政
府
補
助
五
千
萬
日
幣
一
年
，
其
中
一
千
萬
用
於
生
活
雜
支
、
水
電
之
開

銷
，
四
千
萬
支
應
職
員
薪
水
。

@
住
過
勤
寮
者
亦
需
自
費
每
月
五
萬
日
幣
，
藉
以
避
兔
養
成
依
賴
心
理
。

ω
組
織.. 

設
委
員
會
，
由
家
長
一
名
，
教
師
四
名
，
廚
工
二
名
，
事
務
一
名
共

同
組
成
，
負
責
指
導
生
活
及
伙
食
等
。

ω
作
息.. 

通
勤
寮
設
有
模
擬
公
寓
房
間
，
由
住
宿
者
自
行
負
責
烹
調
三
餐
，
親

習
完
全
獨
立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其
餘
住
宿
者
亦
必
讀
清
晨
五
點
半
師
起
，
打
掃

璟
揖
、
用
餐
後
始
上
班
。
每
週
並
由
教
師
教
導
學
習
烹
飪
、
用
餐
禮
儀
、
金

錢
的
管
理
、
健
康
維
護
自
及
其
他
生
活
技
巧
。

三
、
民
間
殘
障
福
利
機
構
與
特
殊
教
育
合

作
之
重
要
性

當
前
特
殊
教
育
法
雖
然
已
經
頒
布
，
國
內
特
殊
教
育
推
展
，
仍
有
一
些
困
難
必
頭
面

，
寸
4

過
3•• 

付
地
方
政
府
教
育
經
費
挖
掘
，
對
於
特
殊
教
育
之
推
展
，
不
能
按
理
想
進
度
實
施
。

光
就
前
述
美
國
義
務
教
育
階
段
教
育
人
員
編
制
之
比
例
來
看
，
就
非
我
國
地
方
政
府
在
現

有
教
育
經
費
之
額
度
下
，
所
能
比
照
。
而
專
業
人
員
不
足
，
自
然
影
響
教
學
及
服
務
品
質

臼
縱
然
地
方
政
府
有
足
的
伊
教
育
經
費
，
學
校
卻
往
往
無
從
聘
請
所
需
的
專
業
人
員
，

若
不
與
相
關
單
位
合
作
，
學
校
聘
用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，
如
同
教
養
機
構
聘
用
教
師
一
般
，

可
能
遙
遙
無
期
。

目
中
、
重
度
甚
至
極
重
度
殘
障
見
童
不
但
需
要
教
育
，
也
需
要
醫
療
、
復
健
，
國
內

一
位
學
校
設
備
、
建
築
結
構
;
均
非
針
對
此
類
見
童
設
計
，
貿
然
將
學
生
安
置
在
不
適
當

的
教
學
璟
境
，
不
但
不
能
達
到
好
的
教
學
效
果
，
更
有
安
全
上
之
顧
慮
。

的
另
一
項
特
殊
教
育
上
的
困
擾
為
殘
障
學
生
畢
業
後
就
業
安
置
的
問
題
。
學
校
限
於

設
備
及
人
力
，
往
往
只
能
做
初
步
職
業
試
探
、
陶
洽
，
卻
無
法
真
正
進
行
職
業
訓
練
，
「

畢
業
問
失
業
」
對
殘
障
學
生
而
言
更
為
民
賀
。
筆
者
認
為
在
現
今
分
工
精
細
的
社
會
中
，

不
宜
要
求
教
師
也
負
責
職
業
輔
導
工
作
，
而
宜
結
合
社
政
機
構
接
朝
訓
線
及
安
置
。

的
叫
美
國
可
說
其
教
育
單
位
無
法
提
供
適
當
教
育
安
置
，
但
由
收
容
機
構
給
予
教
育
之

殘
障
學
童
僅
佔
一
﹒
O
九
%
;
日
本
國
民
義
務
教
育
(
九
年
)
階
段
殘
障
見
童
入
學
率
達

九
九
﹒
九
七
%
，
在
我
國
卻
仍
見
許
多
收
容
在
教
養
機
構
、
醫
療
單
位
或
是
「
家
農
轉
」

的
學
齡
殘
障
見
壺
，
因
接
受
教
育
的
地
方
不
被
稱
為
學
校
;
而
被
稱
為
學
梭
的
地
方
沒
有

辦
法
容
納
，
迄
今
仍
無
法
享
有
國
民
接
受
教
育
之
權
利
。
產
考
他
國
之
寶
倒
，
這
些
兒
童

的
教
育
問
題
是
迫
切
但
非
無
法
解
決
的
，
民
間
殘
障
福
利
機
構
有
設
置
特
殊
班
之
熱
忱
，

教
育
行
政
單
位
能
否
再
積
極
一
點
的
接
觸
;
社
政
單
位
又
能
否
站
在
輔
導
的
立
場
，
多
給

一
點
協
助
呢
?

基
於
以
上
的
困
難
，
筆
者
以
為
，
為
了
提
供
殘
障
兒
童
適
當
的
教
育
，

促
進
其
福
祉

，
社
政
與
教
育
單
位
攜
手
合
作
，
是
非
常
重
要
而
刻
不
容
緩
的
。
光
是
一
個
蓋
北
陽
明
教

養
院
與
陽
明
國
小
的
合
作
案
例
不
侈
，
吾
人
樂
見
各
地
都
有
類
似
成
功
的
合
作
計
畫
付
諸

實
施
，
相
信
在
政
府
與
民
間
力
量
的
結
合
之
下
，
可
以
發
揮
更
高
的
積
效

.. 

付
政
府
單
位
可
以
省
下
建
築
、
設
備
的
龐
大
開
銷
，
轉
而
用
於
專
業
人
員
的
培
訓
上

，
提
昇
教
學
及
服
務
品
質
。

已
透
過
各
地
民
間
殘
障
福
利
機
構
，
使
需
要
兼
顧
復
健
的
學
童
，
能
就
近
得
到
更
妥

善
的
照
顧
，
亦
減
輕
特
殊
教
育
教
師
之
額
外
負
擒
。

H
W與
殘
障
福
利
機
構
合
作
，
政
府
對
殘
障
者
的
照
顧
不
必
因
學
齡
屆
滿
而
中
斷
，
可

以
配
合
機
構
之
性
質
，
提
早
進
行
或
延
長
，
適
時
配
合
其
身
心
發
展
及
需
要
提
位
服
務
。

的
殘
障
機
構
附
設
特
殊
班
後
，
可
以
逐
漸
解
決
師
資
問
題
，
改
善
教
學
品
質
。
其
工

作
人
員
亦
能
享
有
進
修
之
機
會
，
有
助
於
服
務
熱
忱
之
提
高
。

的W突
破
教
育
一
定
要
在
教
育
單
位
實
施
之
限
制
，
政
府
才
能
在
不
增
加
過
多
教
育
經

費
之
情
況
下
，
加
速
普
及
殘
障
兒
童
之
就
學
機
會
，
顯
示
政
府
重
視
特
殊
教
育
及
殘
障
福

利
之
決
心
。

一位一

(
本
文
作
，
封
為
臺
中
師
範
學
院
講
師
)

參
考
資
料
•• 

L

七
十
四
年
度
特
殊
教
育
人
員
出
國
專
題
研
究
考
察
報
告
(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)
趟
幼
動
著

'
臺
灣
省
政
府
教
育
臨
出
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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